
人
,

而不是立遗嘱时的未成年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
。

按照通常的情况
,

立遗
一

嘱后遗嘱人不会

很快就死亡
,

有时要相隔多年
,

而人的年令总是遂年增长的
,

人的劳动能力也会有变化示立

遗嘱时的未成年人到遗嘱人死亡时
,

可能已是成年人
,

无劳动能力的人可能有了劳动能力
,

或者相反
,

有劳动能力的人可能已丧失了劳动能力
。

因此
,

应继份的时间只能按遗嘱人死亡

的时间来计算
。

所谓遗嘱不得取消法定继承人中未成年人和无劳动能力人的应继份
,

是指不

能取消遗嘱人死亡时尚未成年的人和无劳动能力人的应继份
。

如果立遗嘱时未给留下应继份

的未成年人或无劳动能力人
,

到遗嘱人死亡时仍未成年
,

或仍无劳动能力
,

则有权提出应继

份的要求
。

如果到遗嘱人死亡时已成了年
,

或已有了劳动能力
,

则不能再提出应继 份 的 请

求
。

反乏
,

假如在立遗嘱时是有劳动能力的
,

被取消了继承权
,

而在遗嘱人死亡时却已丧失

了劳动能力
,

则也有权请求应继份
。

总之
,

认定遗嘱的有效与生效不仅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而且对于司法实践意义更大
。

综上所述
,

可见遗嘱继承是取得与转让遗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

始终存在着
“

遗嘱自由, 与
“
限制遗嘱自由

”
两种倾向` 遗嘱本身是一种法律行为
,

具有如卞一些法律特征
:

一
、

遗嘱是

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

遗嘱人在生前可以变更
,

也可以撤镜
。

遗嘱不需要遗嘱人与继承人的协

商一致
。

但是
,

继承人可以拒绝和放弃继承
。

二
、

遗嘱只能在遗嘱人死亡后生效
,

三
、

遗嘱

必须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志
,

因此
,

遗嘱不能代理
。

四
、

遗嘱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
,

’

必须

按法定方式和程序进行
。

五
、

遗嘱人必须有行为能力
。

最后
,

说几句作为结束语
:

遗嘱 自由是必须承认的
,

但这种自由应该是有限制的
;
遗嘱

继承会因人们的不再需要而自行消失
,

但是人们绝不能用法律去取消它 、 马克思有 一 句 名

言产与其搞得更糟
,

还不如容忍它在一定条件下存在
。 ”
- - ·

、 一 丫

略论噪声控制的立法

文 伯 屏

制定噪声控制法是 当务之急

噪声被称为
“ 慢性毒药

” ,

其危害是多方面的
。

人们在较强的噪声环境 (超过 90 分贝 ) 工

作时
,

会感到刺耳难受
,

久之就会发生听觉迟钝
,

甚至噪声性耳聋
。 ·

强噪声还会引起人们头

痛
、

失眠
、

血管痉挛
、

消化机能减弱
、

全身疲乏无力
,

从而导致心脏病
、

高血压
、

胃溃疡以

及神经官能症
。

噪声会分散人的注意力
,

有时会降低人们从事劳动的生产率和土作效率
。

在极强噪声影

响卞
,

灵敏的测试仪器会失灵
; 还会给建筑物带来灾难

。

它可以使墙震裂户玻璃震碎
,

烟 囱

倒塌
,

甚至使钢结构产生
“
声疲劳

” 而损坏
。 `

嗓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害之一
。

例如日本
,

城市嗓声成为严重的社会向题
。

据日本

文部省调查
:

因噪声干扰而无法上课的学校超过功纬
。

有的李校已改建万无窗教学大楼
,

完

全用人工采光
。

噪声对 “ 贫民区
”
的危害最大
,
有些贫苦市民用棉花堵塞茸朵睡觉

。

城市居



民由于受到噪声危害而到法院起诉的案件逐年增多
。
1邹 6年
,

噪声与振动危害案件约 8 0 0时卜
,

197 1年超过 22 ,0 00 件
。

近年来
,

日本大城市中噪声与振动危害案件 占全部公害案件的三分之
一

以上
,

在中等工业城市中
,

有的达到 65
.

2%
。

许多国家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

交通噪声是城市环境噪声的主要来源
,

约占70 %
。

根据

我国有关科研单位近年来的调查
,

北京
、

上海
、

天津等城市的车辆数量
、

飞机来往数量都低

于纽约
、

伦敦
、

罗马
、

东京等城市
,

而交通乒声却普遍高于上述外国城市
。

同 时
,

我 国 纺

织
、

机械
、

冶金
、

造船
、

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工业噪声也普遍偏高
。

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

发生厂
`

群纠纷的事件不少
,

有的甚至因斗殴造成重伤
。

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也是普

遍严重的
。

在
_

L海
、

北京等 大城市
,

环境保护部门收到的群众来信中
,

有关噪声危害问题的

信件占首位
。

消除噪声危害成 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
。

从国外对噪声
、

振动作
一

斗争的历史来看
,

都是由于加强 了噪声控制方面的法制建设才得

到好转的
。

没有噪声控制方面的明确而又具体的法律规范
,

要消除或减少噪声的危害是不可

能的
。

我国虽已颁布
截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

》 , 但这仅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
,

其中对噪声的控制
,

只有简单
、

原则的规定
,

解决不了噪声控制问题
。

为了减少城市噪声
,

保护人民的健康
,

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安静地工作
、

学习和休息
,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
,

加快四化建设的速度
,

必须健全这方面的法制
。

制定城市噪声控制法实为 当务 之急

外国噪声控制的立法

噪声控制的立法
,

从 二十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
。

瑞
_

L早在 1 9 1 4年就有了第一个机动车辆

的规则
,

规定机动车辆必须装配有效的消声器
。

美国密执安州的庞蒂亚克城于 19 2 9年就制订
一

厂噪声控制法令
。

由 于人们对噪声控制立法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和科学研究的发展
,

到本世纪六十年代

末期
,

噪声控制的 立法逐渐完备
。

英国噪声控制的立法开始于19 36 年的 公共 U生法 》
.

最重

要的立法是 19 7 4年制订的
《
污染控树橇

、 ` 甘本于吩舫年烦布
、
嘴声控制法

》 , 19 7 0 年 作 r 修

刊
一

; 19 6 7年 $Jl 定 《 关十防止公用机场周围遭受 吃机噪声危害 》 等法律 ; 飞9 7 6年制定 斌振动控

制法 》 。

美国 干1 9 7 2年制定
`噪声控制法

》 。

苏联于 19 7 3年通过 《 关于减少工业企业
、

城市和其

他居民区噪声措施的决 议
》 。

西德于 19 7 1年颁布 扩匕机噪声法
》 , 1 9 7凌年颁布

《 关 F防 比空气污

染
、

噪声
、

振动及其他 类似现象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法律
》 , 1 9 8 0年制定

《噪声防护法
》 。

法

国在 19 7 7年关于改革都市规划的条例中作了控制噪声的规定
, 19 8 0年 又 通 过 项 反 噪 声

法令
。

在欧洲共同体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推动下
,

一些国家反噪声的活动正在

统一步调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反噪声方面
,

提出了 十五点行动计划
。

外国噪声控制立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儿个方而
:

一
、

对交通嗓声的控翻

主要是加强对地面车辆噪声的控制
:
( 一 ) 规定各种车辆发生的噪声级

。

如 1 9 7 5年 1 0月美

旧环保局规定
:

重量超过 4 5 3 6公斤 (包括载重物在内 ) 的载重卡车 (车速为每小时 56 公里 )
,

在距其 15 来处
,

允许发出的噪声级为 86 分贝
; 车速超过每小时 56 公里时
,

允许其发出的噪声

为 90 分贝
;
静止时开足马力
,

允许其发出的噪声为 88 分贝
。

法令还规定禁止出售超过规定声

级的车辆
。

法国的反噪声法令规定
:

从 198 1年起限制各种车辆发出的声音
,

使车辆的噪声量



减少 2 0%到 0 5%
。

还确定了对车辆进行检查的方法
,
_

无其对摩托车进行更加严格的检查
。

巴

拿马城市政府于 1邪 1年 7 月通过一项法令规定
,

禁止在公共汽车上安装和使用喇叭等音响设

备
,

对违者将进行严厉的惩罚
,

包括罚款
。

日本 《噪声控制法
》
第 16 条规定
: “
环境厅长官必

须规定机动车在一定条件下运行时发生机动车噪声的强度的容许限度
。 ”
(二 )

、

制定各种地区

不同的环境噪声标准
,

限制车辆等噪声
。

如 l盯 8年西德交通噪声法规规延
,

在新建和改建马

路的住宅区
,

自天噪声要小于 6 5分贝
,

晚上要小
一

于5 5分贝 ; 在 工业区
,

自天噪声要小于 75 分

贝
,

晚上要小 于 6 5分贝
;
在混合区
,

自天噪声要小于 70 分贝
,

晚上要小于 60 分贝
。

(三 ) 对修

建道路的规定
。

如罗马尼亚 《环境保护法
》
第 10 条规定
: “

县
、 , ! i

、

城镇和乡人民委员会执行

委员会应有步骤地把强响度的交通线路建在居住区以外
,

并采取其他措施或迸行其他工程
,

努力减少运输工具的噪声
。 ”
( 四 ) 给噪声受害者补助防噪声费

。

英国防噪声法规定
,

因道路

结构而引起噪声级大于规定标准的
,

地方当局应发给受噪声污染的居民防噪声费和房屋隔音

费
。

另外
,

凡认为自己的住宅受到新道路基础结构造成的公害污染 (噪声
、

震动
、

烟
、

挥发

物
、

人工照明和垃圾堆放 ) 的居民
,

也
一

可根据土地补偿法
,

在一定期限内 !句地方当局 申请补

助
。

经鉴定
,

住宅确受噪声污染的房主可领得与公害费相符的补助金
。

如房主要求
,

可由地

方当局帮助实施隔音措施
。

英国自1 9 6 6年初制定防噪声法以来
,

已有 17 万幢住宅的居民享受

了政府按隔音法规定而给予的隔音费
。

目前
,

约有 一半住宅安装 了隔音装置
,

使噪声降低 了

3 6分贝
。

法国反噪声法令规定
,

国家为群居住宅安装隔音设备提供 20 %到 30 %的补助金
。

其次是
,

对飞机噪声的控制
:
(一 ) 限制飞机场附近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噪声级

。
,

瑞士政府

为了提醒各国重视并共同与噪声作斗争
,

从 1, 8 0年 n 月起
,

对降落在 日内瓦和苏黎世机场的

超过国际噪声标淮的飞机加收
“
噪音税

” ,

收税标准分别为 1皿至 30 0法郎
。
(二 ) 限制飞机的航

道
,

如瑞典
、

西德等国禁止飞机在其领空超音速飞行
,

除非其发生的噪声级符合法规要求
。

二
、

对工业嗓声的控制

罗马尼亚
《
环境保护法

》
第 39 条规定
: “

国家单位
、

合作社单位和其它团体性组织以及合

然人都应在自己活动范围内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噪声强度
,

如工业设施和工具产生的噪声
、

运

输工具产生的噪声及其他持续或断续的噪声等等
,

都不得超过允许的噪声强度界 线
。 ”

日 本
《
噪声控制法

》
第 2 章是

“
对特定工厂等的控制

” ,

其中对控制标准的制订
、

遵守义务以及设置

特定设施 (有显著噪声的厂矿企业的设施 ) 的申报和审批等制度作了详细规定
。
《苏联部

一

长会

议关于减少工业企业
、

城市和其他居民区噪声措施的决议
》
规定各有关部应采取措施减少工

业噪声
,

如第 4条规定
: “

交通部
、

海运部
、

苏俄河运部和其他加盟共积国的河运管理机关以

及其企业拥有专用线路和码头的各部和主管部门
,
.

应在 1 973 , 1 9 75 年期间
,

制定并实施措施
,

限制铁路
、

海运和河运机器
、

机械和装置在居民区的噪声
,

特别注意减少夜间装卸工作
,

车

辆调动以及各站和各港 口进行通讯联络的高音装置造成的噪声
。 ”

英 国劳动部根据
《污染控制

法
,
规定
:

工矿企业内部的噪声最高不得超过 90 分贝
。

、
,

三
、

对社会生活噪声的控制

罗马尼亚
《环境保护法

》
规定
: “

禁止产生法定标准所允许的强度界限以上的噪声
。 ” “

在

居住区内一切影响当地安静和休息的发出噪声的活动
,

无论是露天的还是无适当隔音设备的

室内场所进行的
,

均一律禁止
。 ”

法国反噪声法令规定
:

进行喧闹的 活动
,

如 靡 托车
、

汽车

越野赛
、

射击练习和集市庙会等
,

必须获得批准
。

家用器具 (吸尘器
、

洗衣机 ) 应从 1 9 8 1年

起标出产品的 音量
,

少仁设专人解决有关纠纷
。

1j 本
《
噪声控制法

》
规定
: “

对 ]’. 饮食店等深夜



营业或使用扩音机播送的噪声的控制
,

地方公共团体为了保护居民的生活环 境
,

认 为 必 要

时
,

可以根据该地区自然的社会的条件
,

从控制曹业时间开始
,

研究出必要的措施
。 ”

有些国家的噪声控制法还规定了法律制裁
。

如法国反噪声法令规定
:

对制造
、

销售和进

「1不合标准的排气消音器或超过允许限度的警报器等要追究法律责任
,

轻者罚 款
,

重 者 拘

留
,

最多罚到 20 万法郎
。

对不完备的器材予以没收
。

命令那些噪声过大的安装工程者加速完

〔
,

炸限制期限
,

逾期每天罚款 2 0至 2 0 0 0法郎
。

拒不执行上述条令者
,

判刑二至六个月
,

罚

款 5 0 0。至50 万法郎
。

日本
《噪声控制法

》
第 6 章

“ 罚则
”
规定
:

违反该法规定的
,

处一年以

卜的拘役或 10 万 日元以 下的罚金
。

我国噪声控制的立 法

我国 当前急需制定和颁布城市噪声控制法等有关法令
,

井且
.

要着 秉解决以 F’) L个问题
。

一
、

环境嗓声标准
。

国家应制订城 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

既作为评价环境质量的标准
,

又作为控制城市噪声的管理标准
。

标准的制订需要针对不同的区域提出不同的要求
。

城 市环

境大体 可分 成六类
: (一 )

“

特殊住宅区
” ,

即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需要特别安静的住宅地区 以「l休

荞区 ) 州二 )
“
居民

、

文教区
” ,

即纯居民区和文教
、

机关地区 ; (
一

二)
“ 舟

类混合区
” ,

即一般 商 业

与居民棍合区
; (四 )

“

商业 中
』

心区
”
和 “ 一几类混合区

” ,

即商业集中的繁华地区和 〔业
、

商业
、

少量交通与居民混合区
; (五 )

“
工业集中区

” ,
即当地政府指定的 工业地区
; (六 )

“
交通干线道路

两侧
” ,

即车流量每小时 100 辆以上的道路两侧
。

针对上述六类地区分别规定噪声允许最高位
,

上述六类区域的划分
,

应由当地环保部门与城建规划部门讨论确定
,

由当地人民政府公布
。

二
、

对文通嗓声曲按制
,

礴要规定以下一趁措施
:

(一 )对机动车噪声的控制
。

在城市使用机动车辆
,

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总局发布于 1 9 7 9年

7 月 l 日试行的 《机动车辆允许噪音
》 。

现有车辆不符合上述标准的
,

限期达到标准
,

否则不

准行驶
,
新生产的机动车辆 、 均须按上述标准检验
,

不合格的不发给行车执照
。

机动车进人市区
,

必须遵守交通规财
,

按规定的时间
、

路线
、

车速行驶
,

合 理 使 用 喇

叭
。

禁止使用高噪声喇叭
几

或怪音晰叭
。

喇叭声级在正前方 1 米处不得超过 105 分贝
。

疗养区
、

文化区
、

医院等地段设立禁止鸣喇叭的标志
。

各种机动车 (执行紧急任务的 消 防 车
、

救 护

车
、

工程救险车
、

警备车除外 ) 行驶在设有禁止鸣喇叭标志的地方时
,

不得使用喇叭
;
在其

他路段需鸣晰叭时
,

应尽量减少次数
,

缩短时间
,

不准连续不断或长时间鸣喇叭
。

禁止用喇

叭叫门唤人
。

消防车
、

警备车
、

救护车
、

工程救险车除执行任务外
,

禁止使用警报器
。

未经

公安部门批准
,

其他车辆一律不许安装警报器
。

公安
、

交通主管部门和用车单位应将噪声的

控制纳入车辆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
。

严格控制拖拉机进城
。
J庙时特殊需要进城的
,

必须经公安
`

部门批准
,

发给通行证
。

对新建的住宅区和新建
、

改建的交通线路
,

城市规划
、

环境保护
、

建筑设计
、

市政工程

等有关部门应采取措施
,

使住宅区与交通线路保持 一定距离
,

防止交通噪声对居民的干扰
。

住二)对火车噪声的控制
。

应规定火车行驶必须严格执行铁道部发布的
《
铁路技术管理规

程 》 。

凡是进入市界的机
一

乍
,

除遇紧急情况外
,

一律使用凤笛
,

禁止使用汽笛
。

机动船 只应安

装消声器
,

进人市区后
,

应合理鸣笛
,

以减少噪声
。

城市规划必须逐步改变火车通过市区的

线路
。

新建线路一律不准穿过市区
。

对干现有的通过市区的线路
,

应由铁道部门采取噪声控

树的综合治理措施
。



(兰 )对飞机噪声的控制
。

对靠近市区的现有机场
,

应严格控制飞机在市区上空低飞
。

飞

机跑道两端 5 公里以内
,

两侧 1 公里以内的居民
,

应由国家补贴
,

由机场负责迁 往 安 全 地

带
。

新建机场必须远离市区

飞机
,

不准在城市上窝试飞
场应及时建立飞机噪声监测

保证飞机起飞着陆航道不得通过市区
,

从事飞行训练的各种

健
,

碑够妞畸妞砷嫩林丙
国内大型国际机

,

对超过机场噪声标准的任何国籍飞机
,

实行收费制度
。

并李
!

统,
和系

三
、

对工业噪声的控制
,

需要规定以下一些措施
:

(一 ) 对机械设备的控制
。

对产生噪声和振动的机械
、

设备和机电产品
,

应制订国家噪声

标准
。

制造行业今后生产上述机械
、

设备和机电产品
,

必须经有关部门的噪声检验
,

符合国

家标准的才能出厂
。

上述产品必须标出噪声声级
。
.

-

(二 )对居民区的保护
。

位于第四类地区
,

即工业
、

商业
、

少量交通与居异混合区的工厂

咆括街道工厂 )
,

李切一区边界外 1 米处的等效声级
,

白天不得 大于 60 分贝
,

夜间不得大于 50 分

贝
。

超过上述标准的工厂企业必须采取措施使噪声符合上述标准
,

否则必须迁出
。

不准在特

殊住宅区
、

居民区
、

文教区新建
、

扩建和改建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工厂企业
,

(三 )
“ 三同时

” 。

一切新建
、

扩建
、

改建的工业企业
,

防治噪声与振动污染的工程项 目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产
。

正在建设的工业企业
,

没有采取噪声防治措

施的
,

必须限期补建
,

否则不准投产
。

四
、

对建筑施工噪声的控制
,

鸽要规字以下措典
:
.

、 ·

(一 )在市区露天作业使用的噪声大的主要施工机械
, 凡能安装隔声或消声设施的都必须

安等
。

在离开施工作业场地边界多0米处
,

主要施工机械设备的噪声一般不许祖过花分贝
,

撞

击设备 (如打桩机
、

铆枪等 ) 最大噪声级不许超过 90 分贝
。

(二 ) 制订施工机械
、 卜

设备的国家噪声标准
。

建筑施工场所的施工机械
、

设备的噪声
,

必

须符合上述标准
。

(三 )对居民区的保护
。

在居民区夜间 (一般为晚 10 时至早 6 时 ) 施工作业的噪声
,

不准

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

否则禁止施工
。 一

:
4
.

“
`

五
、

对社会生活噪声的控制
,

应规定以下措施
:

(一 )市区和近郊区禁止在室外使用扩音喇叭
;
除公安专用车外
,

不许在宣传车上安装高

音喇叭
,

如确有需要安装时
,

须经当地环保部门批准
。 - , ,

.
_ ;

(引 各单位早操
、

工间操的播音
,

音量应放低
,

不得影 响邻近 单 位 和居民

…(三 )单位和家庭的电视机
、 .

录音机
、

收音机
、

乐器等音响设备
,

在使用播放时
,

音量应

适 当
,

使其边界外的等效声级不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

以免影响外界那境的安静
。

(四 )对上述第一
、

二类地区
,

夜间应禁止大声喧哗
,

其噪声级不得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标准
,

防止千扰居民休息
。

川

六
、

管理机构
。

城市噪声源
,

面广
、

量大
、

情况复杂
。

对城市噪声的管理
,

既需要各有

关部门互相配合
,

协调一致 , 又要有主管机构
,

统一指挥
。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
在各级人民

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
,

应由环境保护机构主管
,

公安
、
交通

、

劳动
、

工业
、

铁路、 民航
、

部

队等部门分工负责
,

积极配合
。

七
、

法律制裁
。

应规定对违反
“
城市噪声控制法

”
的直接责任人员或单位主要负责人
,

根据问题的性质
、

情节的轻重
,

给以警告
、

没收
、
. _

吊销执照
、

罚款等行政制裁
,

或损害赔偿

等民事制裁
,

对情节恶劣
、

后果严重的
,

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个 47 ,


